
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
（科技类专项）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引导和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创新性理论和应用研究，鼓

励学院（研究院）充分挖掘科研资源、整合科研力量、形成
科研合力，加强交叉融合、提升科研实力，助力学校建设高
水平城市大学。根据《江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及管理办
法（试行）》（江校科〔2021〕25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年
度工作安排，现启动 2023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科技类专项）
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科技类专项旨在培育提升学校教师承担省级以上

项目，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关键难题的能力及水平。
（二）项目须依托学院（研究院）申报，围绕学院（研

究院）凝练的研究方向，结合自身前期研究基础自行设计选
题。选题应充分结合学校建设高水平城市大学的办学定位，
突出应用研究，体现出创新性和可行性。

（三）项目负责人应当在退休前完成结题，原则上申请
时年龄未满 57 周岁，同时要求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
博士学位；团队应尽量吸纳 45 岁以下副高或 40 岁以下博士
参与，鼓励年轻博士牵头组建研究团队。

（四）在研及被终止的校级科研项目（含 2019 年、2020
年科研培育基金计划项目）负责人、预聘制及高层次人才不
能参与本项目的申请。

（五）每位项目负责人在本年度申报的各类校级项目限
1 项；每位项目参与人在本年度参与的各类校级项目不得超
过 2 项。

二、申报与审批
（一）本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科技类专项）由学院（研

究院）推荐。推荐指标根据本年度科研目标绩效额定另行通
知。

（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
（三）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择优遴选，经学校批准后立项。

三、资助期限：3 年



四、材料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于 8 月 28 日前将申请书和汇总表电子档及纸

质档 1 份，集中报送至科学研究处，逾期不予受理。申报书
电 子 档 统 一 命 名 为 ： 学 院 + 姓 名 。 发 送 至 邮 箱
xiaojing2022@jhun.edu.cn。

联系人：何芳 王莺鹏
联系电话：027-84225411

附件：

1.校级科研项目（科技类专项）申请书
2.申报项目汇总表

科学研究处
2023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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